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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登勋]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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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部少数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环境保护意识，几乎渗透到了人们生产生活所及的所有生态圈和资源领域。这种思

想有别于西方的和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学理论。在西部开发中，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利用资源、实现西部的生态价值，保护和发扬本地区固有

环境保护意识对于我国环境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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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意义 

 

随着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科学及其基础理论——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颇丰。当今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伦理学和西方伦理学（含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历来注重“天人合一”，环境伦理思想在先秦

诸子学说中已经相当普遍，并为后世不断扬弃［1］。注重“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新文化”运动至今，中国传统文化

屡遭劫难、衣钵无继。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环境问题解决的可贵品质被西方学者逐渐发现了，从而重新受到国人的重视。再看西

方，16世纪以来，工业生产一日千里，环境破坏日益严峻，学者们为了避免世界环境遭到致命破坏，创设了“西方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界的

固有价值，倡导人类敬畏自然、珍视环境［2］。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学属于其分支。中国传统伦理学是随着农业社会而产生的，西方环境伦理

学是应对工业化所引起的环境恶化而运生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是在人们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 

古代的西部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绿色生机的西部。今天的西部是生态面临极大威胁的西部，在西部开发中如果忽视了环境意识文明建设，

后果不堪设想。国家能够认识到在开发中将环境保护和治理提到首位［3］，意义重大！环境意识是环境治理的基础，西部少数民族环保意识在

西部开发中的环境治理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中国传统环境伦理学和西方伦理学都不能代替它的地位，因为西部少数民族环境意

识有着自己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1．1鲜活性和实践性 

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不是历史上的而是鲜活的存在着的；不是书本上的而是在生活中的正在被实践着的。如果国家将之上升为强制性

规则，人们不会有“猝然加之”之感。而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出现断层，重新恢复，尚待时日。西方环境伦理学仅仅是学者们的一种理论学说，立

即实践，亦非易事。优劣明显，无须赘言。 

1．2广泛性和权威性 

其他两种生态伦理学都是学者们的思想，影响仅及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真正的深入研究者实为有限，而真正的实践者寥若晨星，他们的影响

力可想而知。少数民族环保意识，一般在本族群众是通行的文化意识和行为规则，自幼儿以至耋老无人不知，而且所有人都自觉践履，其影响的

广泛性为余者不可比。权威性一方面表现为其意识和相应规则贯穿于生产生活的过程中的各种习惯和禁忌，另一方面表现在强制性文件中的禁止

性规则和惩罚，比如《阿拉坦汗法典》曾经列出禁杀野畜的规定［4］，又如《三旗法典》中规定：“不准乱砍树木，违者没收家产”。 

1．3自发性和宗教性 

西部少数民族生活地区大多是传统的农牧区，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息息相关。人们从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自然养育了人类，人类必

须服从自然。这种意识自发地形成了若干有利于环保和生态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一般是零散、没有逻辑性体系化的朴素规则。正因为这种朴

素直观的规则群还缺乏归纳总结能力，从而使其经常和图腾、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保护山水的原因是对山水神的敬畏，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

的行为是环保行为，更不可能上升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1．4自然习惯性和主动认同性 

少数民族环保意识已经深深的渗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了，自孩提时便生活在这样的族群中，人们都是自然而然地习得。其他生态伦理

学，作为知识学问，没有较深的文化积累和长时间的研究是难于掌握的。也正是因为自然习得的过程没有外界强力，人们将这种思想已经内化为

个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并且时刻地会体现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中，所以也就产生了主体对环保意识的主动认同性。至于其他环境伦理学，学习者

很难将之内化为自身的意识。 

1．5规范性和属人性 

所谓规范性是指少数民族的环保意识并非以抽象的哲学或学术理论体系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各种不同的规范形式存在，如宗教戒律、谚语、

禁忌、习惯、传统、风俗、节日等形式。正因为这些意识是以某种具体的规则形态而不是周详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那么其效力一般仅及于本

民族成员或者本宗教教徒，具有明显的属人性。 

以上探讨并没有穷尽少数民族环保意识和其他两种生态伦理学的区别之处。但是通过总结可知：西部少数民族环保意识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影

响力，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要想实现西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该地区固有的环境保护意识，为我国环境立法提供借鉴之资，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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